
盐城市市区旧城区（棚户区）改建房屋征收
及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为依法做好市区旧城区（棚户区）改建工作，根据《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贯彻实施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若干问题规定的通知》（苏

政发〔2011〕91 号）、《盐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盐政发〔2011〕210 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征收工作实际，现

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明确组织方式和基本原则

各区政府（管委会）是辖区内旧城区（棚户区）改建工作的

责任主体，负责本辖区旧城区（棚户区）改建的组织领导、计划

拟定、方案报批、改造实施等工作，市各相关部门及单位要按照

职责分工，积极支持配合。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旧

城区（棚户区）改建与城市功能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

要严格执行房屋征收、评估、补偿安置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进

行改建。

二、强化民主决策与公众参与

旧城区（棚户区）改建项目的确定，应当由属地基层组织充

分征求各方面意见，优选群众改造意愿强烈、危房集中、基础设

施落后的区域。



三、有关补偿安置政策和标准

（一）未登记建筑的处理

房屋征收范围内的未登记建筑，涉及补偿安置的须依据《盐

城市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未登记建筑认定办法》，以市区

航测图及有关证明材料进行认定。其中，以 1996 年版和 2005 年

版航测图为依据认定房屋补偿、安置面积的，被征收人须支持配

合房屋征收工作，且在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

1．市区 1986 年版航测图形成以前建设的未登记建筑，在

1986 年版航测图上存在，且现状建筑面积及四址不超出航测图

的部分，按照合法建筑补偿安置。

2．1986 年版航测图到 1996 年版航测图形成之间建设的未

登记建筑，在 1996 年版航测图上存在，且现状建筑面积及四址

不超出航测图部分，按照下列方式计算房屋补偿安置面积。实际

建筑面积小于计算补偿安置面积的，一律按实际建筑面积认定。

（1）仅有土地使用权证的，以如下方式结合证载面积确定

房屋补偿安置面积：①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200 平方米及以上

的，均以 200 平方米计算土地使用面积，按最大不超过 140平方

米确认房屋补偿安置面积。②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200 平方米

以下，图上建筑物为平房的，按不高于土地使用权证载面积 0.7

的容积率认定房屋补偿安置面积；图上建筑物为楼房的，按不高

于土地使用权证载面积 1.1 的容积率认定房屋补偿安置面积，且

房屋补偿安置面积不得高于 14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上含巷道



等公共用地的，不再增加计算容积率。

（2）没有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屋在 1996 年版航测图上存在，

且现状建筑面积及四址不超出航测图部分，按图上房屋实际占用

土地面积以下列方式计算补偿安置面积：①实际占用土地面积

200平方米及以上的，均以 200 平方米计算土地使用面积，按最

大不超过 140 平方米确认房屋补偿安置面积。②实际占用土地面

积在 200平方米以下，图上建筑物为平房的，按不高于实际占用

土地面积 0.7的容积率认定补偿安置面积；图上建筑物为楼房的，

按不高于实际占用土地面积 1.1 的容积率认定房屋补偿安置面

积，补偿安置面积不得超过 140 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证载面积或者房屋实际占地面积在 50 平方米及

以下的，如人均建筑面积不足 25 平方米，按实际建筑面积认定

补偿安置面积，认定的最大补偿安置面积不超过 55 平方米。

按上述办法认定房屋补偿安置面积以外仍有未登记建筑，且

不超出 1996 年版航测图的部分，参照房屋重置价的 80%予以计

算补偿，但不作安置。

3．1996 年版航测图至 2005 年版航测图形成之间建设的未

登记建筑，在 2005 年版航测图上存在，且现状建筑面积及四址

不超出航测图部分，参照房屋建安价予以评估补偿，但不作安置；

2005 年版航测图形成之后建设的未登记建筑，不予补偿。

4．对于市区原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剥离或未纳入改制范围

的职工生活性资产中的未登记建筑，经向该企业及其主管部门或



者国资（财政）部门核实相关情况，并按规定缴纳房改款项后，

作为房屋征收补偿依据；其他剥离或未纳入改制范围的未登记建

筑征收补偿收入收缴国资部门或市政府授权行使管理职责的单

位。

（二）安置面积等问题的处理

1．住宅房屋安置面积补助。被征收房屋补偿安置面积 90 平

方米（含）以下的，由平房安置到多层安置房的，应安置面积按

被征收房屋补偿安置面积 10%的标准增加，增加部分安置房的价

格按安置价结算；由平房安置到小高层及高层安置房的，应安置

面积按被征收房屋补偿安置面积 15%的标准增加，增加部分安置

房的价格按安置价结算；多层房屋安置到小高层及高层安置房

的，应安置面积按被征收房屋补偿安置面积 10%的标准增加，增

加部分安置房的价格按安置价结算。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其被征收房屋补偿安置面积

90 平方米（含）以下的，被征收房屋为平房的，按被征收房屋

补偿安置面积增加 15%的标准给予每平方米 600 元的一次性补

助；被征收房屋为多层房屋的，按被征收房屋补偿安置面积增加

10%的标准给予每平方米 600 元的一次性补助。

被征收房屋补偿安置面积 90 平方米以上的，不予安置面积

补助。

2．跨区域安置面积奖励。根据《盐城市市区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安置房建设管理实施办法》（盐政发〔2012〕135 号），征



收老城区范围内的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方式并跨区

域向外安置的，按规定比例增加安置面积。增加的安置面积不足

10 平方米的补足 10 平方米,按安置价结算。

3．最低补偿安置。征收补偿最低标准参照国家住宅设计规

范规定的最小户型的同类地段经济适用房价值等因素确定，最高

不超过 30 万元。

执行最低补偿标准的被征收人，可以在政府指定地段，也可

以在提供的安置房源范围内购买 54 平方米左右的安置房，54 平

方米以内的购房款以房屋征收补偿费抵冲，不足部分由征收申请

人支付; 超过 54平方米的部分，按核定的超安置面积价格购买，

由被征收人支付。被征收人不再享受经济适用房补助和廉租房补

助。

（三）搬迁补偿费标准

搬迁补偿费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计算，具体标准为：

住宅房屋每平方米 20 元，不足 1000 元的补足 1000 元；办公、

教学等用房每平方米 15 元；仓库、生产及营业性用房每平方米

20 元，特殊生产设备拆装、搬迁的补偿费用另行评估确定；征

收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搬迁补偿费增加一倍计

算，并一次性结清。

（四）签约和让房奖励

被征收人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签约、搬家让房的，除《盐城

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有关事项的处



理意见》（盐政发〔2011〕281 号）第七条规定的奖励外，根据

签约和让房的先后，分别给予每户最高不超过 1 万元的签约奖励

和 1 万元的让房奖励。具体奖励办法由作出征收决定的市、县级

人民政府在项目征收补偿方案中明确。

（五）住宅房屋涉及分户的处理

2005 年 3 月 1 日以后，因析产或交易行为导致单户房屋建

筑面积小于 30 平方米的，以及劈卖、析产后无墙界的房屋，原

则上不执行最低补偿政策。但对符合独立分户条件、具有市区户

口、已婚，且配偶双方在市区均无其他住房的被征收人，符合最

低补偿条件的，经审核确认，并在征收现场公示无异议后，按照

最低补偿标准给予被征收人补偿。

对于按照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不动产登记证）等

认定为一户被征收人的，实际居住家庭成员符合独立分户条件且

已分户，市区无其他住房、具有市区户口、已婚的现居住人，经

调查核实，被征收当事人对房产签订明确的分割协议并公证，经

审核，可以对应增加安置房计划。超出应安置面积的部分，由被

征收人按核定的超安置面积价格购买。

（六）完善安置房价格核定机制

逐步建立与房地产市场变化相适应的安置房价格核定机制。

房屋征收安置房源的价格由物价部门根据房地产市场变化情况

依法核定。

四、依法公开房屋征收信息



房屋征收部门、实施单位和评估机构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规

政策规定，将与被征收人有利害关系的征收补偿信息以及补偿结

果等内容在法定范围内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审计机关要按照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加强对征收补偿费用

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并公布审计结果。对于市级出资房屋征

收项目的审计工作由市审计机关负责。

（一）公开内容

向社会公开房屋征收法规政策、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

稿）、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情况及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和

房屋征收决定公告、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及其信用情况、征收评

估信息等。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依法公开调查结果、征收决定及补

偿方案、被征收人协商选定或者通过多数决定、随机选定等方式

确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执行最低补偿的被征收人、重大疾

病、残疾和低保补助对象及补助标准、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分

户补偿情况、审计结果和征收补偿决定等。

（二）公开形式

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可以通过政府或房屋征收部门网站及报

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在征收范围内公开

的信息，各征收项目现场应当设置规范的公告栏进行公示。要积

极推进征收补偿信息化建设，推行“网上签约”，实现征收信息全

公开。

（三）公开要求



要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政府信息公开

的要求，依法、全面、准确、及时公开相关信息，严格执行信息

公开时限。要将信息公开纳入征收工作考核范围，市房屋征收部

门要加强信息公开工作的督查，对不按要求做好信息公开的要通

报，对不履行信息公开职责的中介机构，由相关部门按有关规定

处理。

除特别规定外，本意见适用于市区其他因公共利益需要实施

的房屋征收项目。本意见自 2018 年 5 月 9 日起实施。此前已作

出征收决定的项目，仍按原规定处理。


